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九十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九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０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 近 平

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０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
（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０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保护我国公民、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宪

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

平外交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

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

五项原则，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

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

好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霸权主义和强

权政治，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任何方式干

涉中国内政。

外国国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以各种借口或者依据其本国法律对我国进行遏

制、打压，对我国公民、组织采取歧视性限制措

施，干涉我国内政的，我国有权采取相应反制措

施。

第四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决定将直接或

者间接参与制定、决定、实施本法第三条规定的

歧视性限制措施的个人、组织列入反制清单。

第五条　除根据本法第四条规定列入反制清

单的个人、组织以外，国务院有关部门还可以决

定对下列个人、组织采取反制措施：

（一）列入反制清单个人的配偶和直系亲属；

（二）列入反制清单组织的高级管理人员或

者实际控制人；

（三）由列入反制清单个人担任高级管理人

员的组织；

（四）由列入反制清单个人和组织实际控制

或者参与设立、运营的组织。

第六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按照各自职责

和任务分工，对本法第四条、第五条规定的个

人、组织，根据实际情况决定采取下列一种或者

几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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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注销签证

或者驱逐出境；

（二）查封、扣押、冻结在我国境内的动产、

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

（三）禁止或者限制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

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

（四）其他必要措施。

第七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依据本法第四条至

第六条规定作出的决定为最终决定。

第八条　采取反制措施所依据的情形发生变

化的，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暂停、变更或者取消

有关反制措施。

第九条　反制清单和反制措施的确定、暂

停、变更或者取消，由外交部或者国务院其他有

关部门发布命令予以公布。

第十条　国家设立反外国制裁工作协调机

制，负责统筹协调相关工作。

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协同配合和信息共

享，按照各自职责和任务分工确定和实施有关反

制措施。

第十一条　我国境内的组织和个人应当执行

国务院有关部门采取的反制措施。

对违反前款规定的组织和个人，国务院有关

部门依法予以处理，限制或者禁止其从事相关活

动。

第十二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执行或者

协助执行外国国家对我国公民、组织采取的歧视

性限制措施。

组织和个人违反前款规定，侵害我国公民、

组织合法权益的，我国公民、组织可以依法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其停止侵害、赔偿损失。

第十三条　对于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的行为，除本法规定外，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可以规定采取其他必要的反制措

施。

第十四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执行、不配合

实施反制措施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五条　对于外国国家、组织或者个人实

施、协助、支持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的行为，需要采取必要反制措施的，参照本法有

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本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

制裁法 （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６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沈春耀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我受委员长会议的委托，作关于 《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 （草案）》的说明。

一、关于立法的必要性

近些年来，某些西方国家为了遏制我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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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利用涉台涉港涉藏涉疆涉海涉疫等问题对我

进行遏制打压，粗暴干涉我国内政，严重违反国

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为了维护我国的国家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有必要制定专门法律应

对某些西方国家对我实施的所谓 “单边制裁”，

为对外斗争提供法律支撑。

（一）反击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迫切需要

长期以来，某些西方国家打着维护民主、人

权的幌子，借口维护国家安全，滥施 “制裁”措

施，肆意干涉我国内政，违反了主权平等的国际

法根本原则、不干涉内政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和平合作的联合国基本宗旨。我国历来坚决反对

任何外国和境外势力以任何方式干涉我国内部事

务，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

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国际公

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

别国内政。制定反外国制裁法，是反击霸权主

义、强权政治的迫切需要，有利于捍卫国际法

治，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

新型国际关系。

（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迫

切需要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和平

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单边主义、保护主义、

霸凌行径愈演愈烈，国际环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

显上升。依法反制某些西方国家对我遏制打压，掌

握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坚持底线思维

和风险意识，迫切需要制定反外国制裁法。

（三）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迫切

需要

党中央明确提出，要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

和涉外法治，丰富和充实法律 “工具箱”。根据

当前斗争形势和实践，制定反外国制裁法，明确

反外国制裁的情形、反制程序和反制措施等，充

分发挥法治在对外斗争中的引领、规范和保障作

用，有利于提升我国应对世情国情深刻变化的法

治能力，有利于充实我国对外斗争法律 “工具

箱”，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

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二、关于立法的主要过程、

总体要求和遵循的原则

　　今年全国 “两会”前后，一些全国人大代

表、全国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人士提出意见建

议，认为国家有必要制定一部专门的反外国制裁

法，为我国依法反制外国歧视性措施提供有力的

法治支撑和保障。法制工作委员会按照工作安

排，全面梳理了目前我国反制裁工作的有关情况

以及我国法律中相关规定，研究了国外反制裁的

法律制度，根据对外斗争的实践和需要，起草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 （草案）》，经委

员长会议讨论，决定将反外国制裁法 （草案）提

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

制定反外国制裁法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

全会精神，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

和安全，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

交政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护

我国公民、组织的合法权益，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贯彻上述总体要求，必须遵循和把握好以下

重要原则：一是，坚持服务大局，运用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式应对重大风险挑战，协调推进国内治

理和国际治理，服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二是，

坚持急用先行，根据实践和形势需要，采取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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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形式，增强反外国制裁立法的针对性和可操

作性。三是，坚持依法依规，总结我国实践经

验，借鉴国外相关做法，健全完善反制裁、反干

涉、反长臂管辖法律法规制度，提高依法管控风

险、依法应对挑战的能力。

三、关于草案的主要内容

草案共１５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外交基本原则

我国一贯主张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

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立法进行反制

与某些西方国家的 “单边制裁”有着本质区别，

是应对遏制打压我国的防御措施。草案重申我国

长期以来的外交政策，宣示我国坚持独立自主的

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维护以

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

际秩序等。

（二）反外国制裁的情形

坚持问题导向，体现 “小切口”，草案明确

了两类反制情形：一是，针对外国国家以干涉我

国内政为目的，依据本国法律对我国公民、组织

采取遏制、打压等歧视性限制措施，我国有权采

取相应反制措施。二是，针对一些实体和个人鼓

吹、煽动、资助台独、疆独、藏独、港独等严重

侵犯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行为，我国主

动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

（三）反制对象

考虑到某些西方国家的有关措施名义上是通

过法律规定或者国内行政程序采取的，但背后体

现的是一批反华势力的意志。为实现精准打击，

有力震慑这些反华势力的嚣张气焰，草案规定设

立反制清单制度，授权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发布

决定、命令，将 “直接或者间接参与制定、决

定、实施”有关涉我措施或者行为的个人或者组

织纳入清单。

同时，为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除纳入清单

的个人和组织外，草案规定还可以视情况扩大制

裁对象的范围，涵盖被列入反制清单个人的配偶

和直系亲属，被列入反制清单组织的高级管理人

员或者实际控制人，由被列入反制清单个人担任

高级管理人员的组织，由被列入反制清单个人和

组织实际控制或者参与创办、运营的组织等。

（四）反制措施

草案明确列举了三类反制措施：一是，禁止

入境、注销签证或者驱逐出境；二是，冻结在我

国境内的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和其他资

产；三是，禁止与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进行交

易或者对有关交易活动进行限制。

同时，草案明确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按照各

自职责和任务分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上述措施，

国务院有关部门还可以增加规定其他必要措施。

为了强化反制措施的执行力和威慑力，体现

主权行为性质，草案规定相关反制决定为最终决

定。同时，明确反制情形发生变化的，国务院有

关部门可以暂停或者取消有关反制措施。

（五）加强部门配合和信息共享

对外国制裁进行反制需要多部门协调联动、共

同配合。草案规定国家设立反外国制裁工作协调机

制，负责统筹协调相关工作；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

加强协同配合和信息共享，按照各自职责和任务分

工确定和实施有关反制措施；相关部门作出的有关

反制清单和具体反制对象，反制措施的确定、变

更、暂停或者取消等决定，由外交部公布。

（六）组织和个人的义务

草案从两方面规定组织和个人的义务：一

是，我国境内的组织和个人应当执行国务院有关

部门的反制措施。二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执

行或者协助执行外国国家对中国公民、组织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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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遏制、打压等歧视性限制措施。

（七）反制措施的衔接规定

鉴于某些西方国家对我遏制打压的情形较为

复杂，需要相机应对和反制。应对挑战、防范风

险的法律 “工具箱”应当是全方位、多种工具齐

备的，我国目前在金融、投资、进出口贸易、出

入境、国家安全等领域还有许多已有规定，因

此，需要做好本法与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

反制措施的衔接。

草案和以上说明是否妥当，请审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

（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１年６月７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沈春耀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对反外国制裁法草案

进行了初次审议。常委会组成人员普遍赞成制定

这部法律，一致认为，为了反击霸权主义和强权

政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充分发

挥法治在对外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制定反外国制

裁法是必要的。常委会初审后，法制工作委员会

征求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意见，并召开座谈会听

取中央政法委员会、外交部和商务部的意见。宪

法和法律委员会于５月１９日召开会议，根据常

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和有关方面的意见，对

草案进行了逐条审议。外事委员会、外交部、商

务部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５月２７日，宪

法和法律委员会召开会议，再次进行了审议。宪

法和法律委员会认为，草案经过审议修改，已经

比较成熟。同时，提出以下主要修改意见：

一、草案第三条第二款规定： “外国国家以

干涉我国内政为目的，依据本国法律对我国公民

或者组织采取遏制、打压等歧视性限制措施，我

国有权采取相应反制措施。”有的常委委员和部

门提出，外国国家以各种借口或者依据其本国法

律对我采取所谓 “单边制裁”，违反了国际法和

国际关系基本原则，属于国际不法行为，我国采

取相应反制措施是必要的、正当的，建议进一步

明确。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修改为：

“外国国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原则，以

各种借口或者依据其本国法律对我国进行遏制、

打压，对我国公民、组织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干涉我国内政的，我国有权采取相应反制措施。”

二、草案第三条第三款规定： “外国国家、

组织或者个人实施、协助、支持严重危害我国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行为，我国有权采取必要

制裁措施。”有的常委委员和部门提出，草案相

关制度主要解决应对外国 “单边制裁”的反制问

题，第三款是针对外国国家、组织或者个人采取

的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不法事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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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明确我国有权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建议单

作一条规定，并明确参照适用本法执行。宪法和

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采纳这一意见，将第三

款作为第十五条，并修改为： “对于外国国家、

组织或者个人实施、协助、支持危害我国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的行为，需要采取必要反制措施

的，参照本法有关规定执行。”

三、草案第六条对反制措施作了具体规定。

其中，第二项规定 “查封、冻结或者没收在我国

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权”；第三

项规定 “禁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组织、个人

与其进行交易或者对有关交易活动进行限制”。

有的常委委员和部门提出，“没收”与查封、扣

押、冻结等强制措施有所不同，应当慎重；第三

项只规定禁止和限制交易，不够全面，还应当禁

止或者限制开展有关合作活动。宪法和法律委员

会经研究，建议将第二项修改为：“查封、扣押、

冻结在我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

产”；将第三项修改为：“禁止或者限制我国境内

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

四、草案第九条规定：“反制清单和具体反

制对象，反制措施的确定、变更、暂停或者取

消，由外交部公布。”有的常委委员和部门建议，

除外交部外，也可以由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根据

职责公布，增强操作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

究，建议将第九条修改为：“反制清单和反制措

施的确定、暂停、变更或者取消，由外交部或者

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发布命令予以公布。”

五、草案第十三条规定： “对于危害我国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行为，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可以规定其他必要的反制措施。”有的部门提

出，有的反制措施是以部门规章的形式规定的，

建议增加 “部门规章”。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

究，建议采纳上述意见。

此外，还对草案作了一些文字修改。

草案二次审议稿已按上述意见作了修改，宪

法和法律委员会建议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通

过。

草案二次审议稿和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审

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 （草案

二次审议稿）》修改意见的报告

———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０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本次常委会会议于６月８日上午对反外国制

裁法草案二次审议稿进行了分组审议。普遍认

为，草案已经比较成熟，建议进一步修改后，提

请本次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同时，有些常委会

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还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和建

—６４０１—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１·５　



议。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于６月８日晚召开会

议，逐条研究了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对

草案进行了审议。外事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

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认

为，草案是可行的，同时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

审议意见，对草案二次审议稿作了个别文字修

改。

经研究，建议将本法的施行时间确定为自公

布之日起施行。

草案修改稿已按上述意见作了修改，宪法和

法律委员会建议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

草案修改稿和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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